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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項目 1 ⎯⎯  FCR(2010-11)36  
 
總目 140 ⎯⎯  政府總部：  
食物及衞生局 (衞生科 )  
新分目"菲臘牙科醫院中央空調系統更換工程" 
 
  主席表示，這項目尋求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
委會 ")批准一筆為數 2,610萬元的新承擔額，用以更
換菲臘牙科醫院 (下稱 "牙科醫院 ")的中央空調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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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梁君彥議員申報他是牙科醫院管理局前主

席。他支持更換牙科醫院海水冷卻製冷機的兩條地

下海水渠管，因為這些渠管已使用了 30年以上，狀
況越來越差，維修費用不斷上升。食物及衞生局副

局長表示，主要的設施自 1979年起計已運作超過
30年，而部分附屬部件則於 1997年裝設。他強調有
急切需要進行更換，因為現時的海水渠管近年爆裂

次數日趨頻密，而渠管爆裂導致的挖掘工程不但對

附近一帶的交通造成影響，亦對附近商戶及居民造

成不便。  
 
3.  何鍾泰議員表示原則上支持這項建議。

機電工程署助理署長 (2)回覆他的提問時表示，視乎
使用的頻密程度，同類海水製冷系統的使用期限一

般在運作大約 30年後便會屆滿。  
 
4.  葉國謙議員表示，中西區區議會曾討論擬

議工程，而他支持這項工程計劃。他指出現有製冷

機的海水渠管經過德輔道西和皇后大道西等繁忙

街道通往牙科醫院，頻密的維修工程令區內的居民

及商戶感到諸多不便。  
 
5.  主席表示，衞生事務委員會曾討論這項建

議，並促請政府當局確保更換工程不會對附近的商

戶及居民造成不良影響。她詢問當局會採取哪些緩

解措施，以盡量減低施工時可能會對附近一帶造成

的不良影響。  
 
6.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向委員保證，政府當

局會採取適當措施緩解擬議工程造成的潛在滋

擾。機電工程署助理署長 (2)表示，擬議更換工程無
需拆除現有海水渠管，並且不會影響附近商戶及居

民。承建商必須推行緩解措施，例如安裝臨時隔音

屏障，以減低工程造成的噪音滋擾。  
 
7.  甘乃威議員表示，雖然中西區區議會支持

這項工程計劃，但卻關注到新製冷機的位置接近民

居。他要求政府當局釋除受影響居民對工程計劃及

潛在不良影響的疑慮，例如新空調系統的噪音滋擾

及產生的熱力。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表示，政府當

局會採取所需措施，確保工程計劃不會對區內居民

造成不良影響。區內居民亦可透過中西區區議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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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向相關部門反映他們的意見及關注，以便當局

在適當時採取緩解措施。  
 

 
 
 
政府當局  

8.  甘乃威議員建議，政府當局應設立熱線，處

理有關這項工程計劃的查詢或投訴。主席建議應在

工程計劃的工地以中、英文展示熱線的資料。機電

工程署助理署長 (2)同意考慮這項建議，並表示受影
響居民亦可直接向機電工程署投訴。  
 
9.  潘佩璆議員提到牙科醫院四周的道路又斜

又窄，先前發生過多次交通意外，他促請政府當局

在進行更換工程時要份外注意道路安全。機電工程

署助理署長 (2)表示，已就推行道路工程計劃的交通
及有關安排訂下指引，政府當局會以應有的審慎態

度推行這項工程計劃。  
 
10.  劉秀成議員質疑為何使用淡水而不是海水

作為牙科醫院供應中央空調的製冷媒介，因為水務

署早年曾在節約用水政策下不建議採用這種方

法。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表示，就擬議工程計劃而

言，在正常運作下，製冷系統使用的淡水其中約 99%
可循環使用，只有約1%的淡水會蒸發掉。機電工程
署助理署長 (2)補充，在空調系統的蒸發式冷卻塔廣
泛使用淡水計劃下，如果冷卻塔位於指定地區範圍

內，即現有供水及污水收集網絡足以應付額外需

求，機電工程署及水務署會批准其參加有關計劃的

申請。機電工程署助理署長 (2)回覆何鍾泰議員時向
委員保證，新系統會達到政府頒布的節能標準。  
 
11.  主席把項目付諸表決。委員會批准這項建

議。  
 
 
項目 2 ⎯⎯  FCR(2010-11)37  
 
總目 138 ⎯⎯  政府總部：  
 發展局 (規劃地政科 ) 
分目 700一般非經常開支   
項目 865樓宇更新大行動  
 
12.  主席表示，這項目尋求把總目 138"政府總
部：發展局 (規劃地政科 )"分目 700"一般非經常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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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865"樓宇更新大行動 "(下稱 "更新行動 ")項下
的承擔額提高 5億元，由 17億元增至 22億元。  
 
13.  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劉皇發議員匯報，當

局已於 2010年 6月 22日就這項建議諮詢事務委員
會。事務委員會委員普遍支持作出額外注資以擴大

新一輪更新行動，以及取消更新行動中有關目標樓

宇 "住用單位數目不多於 400個 "的資格準則。事務委
員會部分委員建議無須要求專業學會會員在更新

行動下簽署遵守道德承擔要求的聲明，因為有關專

業人員已受本身的專業守則約束，並須遵從所屬專

業學會的紀律規定。事務委員會部分其他委員建議

屋宇署應在業主及業主立案法團 (下稱 "法團 ")進行
更新行動的樓宇維修工程的同時，發出法定清拆命

令，藉以協助業主處理違例建築工程。事務委員會

委員亦建議進行調查，收集業主／法團對承建商表

現的意見，並關注到更新行動結束後有關樓宇日後

的管理事宜。  
 
撥款及推行計劃  
 
14.  王國興議員表示支持撥款建議，並促請政

府當局確保為更新行動注入足夠的款項，藉此創造

更多就業機會。發展局局長表示，樓宇保養基本上

是業主的責任。更新行動是在 2008年金融海嘯下一
項 "保就業 "的特別措施，為大約 2 000幢破舊的目標
樓宇的業主提供資助，以進行樓宇維修及保養工

程。財委會已先後兩次批出總數為 17億元的撥款，
作為政府在更新行動的分擔款額。此外，香港房屋

協會和市區重建局亦就這項計劃分擔為數 3億元的
款額。至今，共有107幢樓宇已完成維修工程，238幢
樓宇正在進行維修工程，另有 936幢已獲 "原則上批
准 "的樓宇即將開展維修工程。為協助有經濟困難的
業主進行維修及保養工程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當

局認為獲批准的承擔額 (連同這項建議下為數 5億元
的額外撥款 )是恰當的。發展局局長進一步表示，更
新行動至今已創造了超過 8 100個職位。透過注入擬
議的 5億元及運用 3億元的未動用款額，累計的就業
機會將會超逾 15 00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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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李慧琼議員對政府當局建議增加更新行動

的財政承擔額表示欣賞，並詢問發放額外撥款的時

間表。發展局局長表示，倘若獲得財委會批准，政

府當局計劃完成就改善現行程序進行的檢討後，於

2010年 8月公布更新行動其他細節。考慮到市場上
建築專業人員和承建商的供應，以及適當地在不同

地區分批進行樓宇維修工程的需要，政府當局建議

更新行動於 2010年 9月 1日至 2010年 10月 30日期間
邀請新一輪的第一類別目標樓宇 (即已經成立法團
的樓宇 )的申請。與現行安排一致，合資格參加第一
類別目標樓宇的申請會按抽籤安排優先次序處

理。屋宇署會另行籌備揀選合適的樓宇成為第二類

別目標樓宇，當財委會批准額外注資後，便會馬上

開展行動。  
 
16.  李慧琼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在有需要時提供

更多撥款，讓更多樓宇可納入更新行動及創造更多

就業機會。政府當局備悉這項要求。  
 
資格準則  
 
17.  李慧琼議員感謝政府當局接納她的要求，

放寬可獲資助的資格準則，即樓宇住用單位數目不

多於 400個。李議員詢問目標樓宇業主如果擁有居
者有其屋計劃下的單位，是否仍有資格領取更新行

動的資助。發展局局長表示，更新行動是以 "樓宇為
本 "，不設資產或入息審查。目標樓宇的所有業主可
獲相當於公用地方維修費用全數 80%的津貼，上限
為 16,000元。年滿 60歲的長者自住業主則可獲全數
公用地方維修費用津貼，上限為 4萬元。就後者而
言，如果長者業主並非目標樓宇的住戶，他們仍有

資格領取最高可達 16,000元的資助。  
 
18.  潘佩璆議員建議應豁免經濟狀況欠佳的長

者自住業主的資助上限，使維修費用可以由更新行

動全數支付。發展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理

解到有需要在樓宇保養方面給予長者更多關顧及

協助。除了更新行動提供的資助外，長者自住業主

亦可在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下申請上限為

8萬元的資助，以支付相同單位的維修費用。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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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是當局於 2008年以為數
10億元的一筆過非經常承擔額設立，現時仍有約
7億元結餘，能為有經濟困難的長者自住業主提供
支援。  
 
19.  潘佩璆議員詢問，更新行動及長者維修自

住物業津貼計劃可否成為長期推行的計劃，俾能持

續為有經濟困難的業主提供資助。發展局局長強

調，樓宇維修基本上是業主的責任，更新行動及津

貼計劃不會長期推行。不過，政府當局會考慮在有

需要時向以業主為本的維修物業津貼計劃注入更

多款項。  
 
工程範圍  
 
20.  李鳳英議員表示支持這項建議，因為更新

行動受到舊區樓宇的業主歡迎。她詢問更新行動會

否資助業主檢驗其樓宇是否含有石棉物料。  
 
21.  屋宇署副署長表示，獲委聘負責樓宇維修

工程的認可人士可應業主／法團的要求進行石棉

勘測工作。樓宇業主亦可就此向屋宇署尋求技術支

援／資料。至於獨立石棉勘測工作的費用，發展局

副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2表示，有關業主在諮詢勞工
處及獲委聘的認可人士後，可於設計階段把石棉勘

測工作納入更新行動的樓宇維修工程內。  
 
22.  譚耀宗議員表示，更新行動已證明能有效

協助有經濟困難的業主進行樓宇維修工程。他詢問

斜坡安全工程會否納入更新行動的範圍。發展局局

長提及FCR(2010-11)37附件 1，並表示更新行動的津
貼須先用於樓宇的公用地方，涉及樓宇結構、消防

安全和衞生設施有關的維修及保養工程。資助的餘

數可用於公用地方其他的維修及改善工程，包括斜

坡和擋土牆的維修保養或改善工程。就後者而言，

如果有關工程的費用超出資助的餘數，業主或需攤

分額外的開支。  
 
樓宇管理  
 
23.  馮檢基議員察悉部分法團在獲得更新行動

資助的樓宇維修工程完成後解散，他建議發展局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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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民政事務局商討有何長期措施利便法團繼續運

作，使這些法團能夠在更新行動結束後繼續組織保

養及維修工程。發展局局長表示，更新行動實際上

為業主提供了成立法團的誘因，因為第一類別目標

樓宇涵蓋已經成立法團的樓宇。事實上，有多個法

團於去年成立，以便申請更新行動的資助。她向委

員保證，發展局會藉着更新行動提供的誘因，繼續

與民政事務局攜手鼓勵業主成立法團，並於稍後向

樓宇安全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匯報進度。  
 
24.  主席把項目付諸表決。委員會批准這項建

議。  
 
 
項目 3 ⎯⎯  FCR(2010-11)38  
 
總目 63 ⎯⎯  民政事務總署  
分目 000運作開支   
 
25.  主席表示，這項目尋求由 2010年 10月 1日
起，將互助委員會 (下稱 "互委會 ")的季度資助上限
由 1,000元提高至 1,500元。  
 
26.  民政事務委員會主席葉國謙議員匯報，當

局已於 2010年 6月 11日就這項建議諮詢事務委員
會。事務委員會委員支持下述建議：提高互委會的

季度資助上限，以協助互委會應付其運作開支；新

成立的互委會可就設立辦事處事宜，獲發還的一次

過實報實銷資助上限，由 1,000元提高至 5,000元；
而設有辦事處的現有互委會，可就翻新辦事處申請

新的一次過實報實銷資助。為回應事務委員會委員

的訴求，政府當局確認會彈性容許互委會將季度資

助未有動用的部分靈活轉入同一曆年餘下的季度

使用。政府當局亦向事務委員會委員保證，當局會

繼續尋求公用事業機構支持讓互委會繳付的按金

／費用可享用非商業收費率。應互委會要求，財務

機構會獲提供證明文件，以便豁免有關互委會遵從

銀行實施的最低存款額的規定。政府當局亦承諾加

強與互委會溝通，鼓勵居民互相幫助、提高責任

感，以及加強對當地社區的歸屬感。  



經辦人／部門  
 

 10

27.  署理民政事務局局長回應主席時再次確

認，政府當局會靈活處理互委會提出發還款項的申

請。季度資助未有動用的部分可轉入同一曆年餘下

的季度使用，但有關結餘不可結轉至下一曆年。  
 
28.  王國興議員歡迎這項建議，因為建議將加

強互委會的財政能力，使它們可以為有關居民提供

更佳的服務。署理民政事務局局長回應王議員時表

示，設有辦事處的現有互委會亦可在兩年內就翻新

辦事處及／或購置特定的資本物品，申請金額

5,000元的一次過資助。  
 

29.  主席把項目付諸表決。委員會批准這項建

議。  
 
 
項目 4 ⎯⎯  FCR(2010-11)39  
 
縮短點名表決響鐘時間的文件  
 
30.  主席表示，這項目請各委員考慮及批准對

《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會議程序》及《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作出的

擬議修訂，以就縮短點名表決響鐘時間訂定條文。

她補充，這些擬議安排是參考立法會會議的做法擬

訂，並以《議事規則》第49(4)及 49(6)條有關縮短點
名表決響鐘時間的現有相關規則為依據。  
 
31.  應主席邀請，秘書表示，這項建議訂明若

預期在某次財委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或工務小

組委員會會議上需經常就某議程項目進行點名表

決，委員可在該次會議上無經預告而動議一項議

案，藉以把點名表決響鐘時間由兩分鐘縮短至一分

鐘。秘書處就擬議安排向財委會委員發出諮詢文件

後，議事規則委員會亦另行檢討了《議事規則》第

49(4) 及 49(6) 條 。 為 配 合 議 事 規 則 委 員 會 對
第49(6)條提出的修訂，就財委會、人事編制小組委
員會及工務小組委員會所作的擬議安排加入一項

技術修訂，訂明縮短點名表決響鐘時間的議案應在

主席於某次財委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工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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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會議期間在同一的議程項目下，宣布 "點
名表決 "而不是 "第一次點名表決 "結果後立即動議。 
 
32.  主席把項目付諸表決。委員會批准文件所

載的安排。  
 
33.  隨 着 2009-2010年 度 立 法 會 會 期 即 將 完
結，主席感謝委員及政府當局的代表在過往會議席

上所作出的貢獻。  
 
34.  會議於下午 3時5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10年 11月 4日  


